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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彰濱工業區係採分區開發分段施工，目前部分區域之開發作業因時程調整，尚未全面竣工，而

現存海堤邊損壞路面之道路，多屬前開施工區域，未來將配合整體開發工程進度陸續興闢完

成；目前亦刻正辦理部分設施後續修復預算之編列與設計作業。 

三、另有關彰濱工業區內部分海堤內沿線垃圾堆積之問題，經濟部工業局彰濱工業區服務中心已積

極加強清理作業，並宣導「自家垃圾自家清，天然環境永續存」之人本理念，以為彰濱工業

區環境維護共同努力。 

（四）行政院函送王委員惠美就「加強推動情感教育課程」問題所提質詢

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4 月 20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21215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7-177） 

王委員惠美就「加強推動情感教育課程」所提質詢，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 

一、本部為協助學生瞭解情感關係（如愛情、友情、親情），去除情感互動的性別刻板模式，避免

因情感問題而造成對自我或他人的身心傷害或其他性別暴力事件，進而發展優質平等與負責

的情感關係，已於各個教育階段積極推動情感教育。期經由相關課程教學與輔導活動，引導

學生思考情感關係對於自我的意義，並能以適切的態度表達、接受、拒絕情感，具備溝通協

商與情緒管理的能力。目前各級學校相關作法概述如下： 

(一)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教育階段： 

1.國民中小學課程綱要業將情感教育納入性別平等課程綱要中，其重要概念包括「性別

與情感、情緒管理」、「情感的表達與溝通」、「情感關係與處理」及「家庭與婚姻

、多元家庭型態」，並詳細定明分段指標。 

2.提升教師「情感教育」課程教學之專業能力，例如辦理「精進教學計畫」、「性平初

進階及領導人培育班」，建置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輔導群網站，及出版「情感教育」

融入各科教學示例專書。 

3.進行「情感教育」課程教學之相關教材教法研發，有系統、有方法地探究與精進教學

，例如辦理分區策略聯盟交流活動與研討會議、舉辦年度性別平等教育研討會議，及

協助與輔導縣市辦理教學工作坊。 

(二)高級中等學校教育階段： 

1.情感教育融入各學習領域課程： 

(1)現行普通高級中學課綱內容，情感教育議題已融入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中，必修

科目「公民與社會」列有主題「人己關係與分際」，內容包含情愛關係與自主等議

題。必修科目「家政」列有主題「性別的人我關係」，內容包含約會與分手等議題

。選修科目「健康情感管理」列有「促進健康情感管理」主題，內容包含了解自尊

與愛的關係，學習健康自尊與真愛、培養情侶溝通與情感抉擇的生活技能、做個情

慾自主高手，提升自我健康管理的能力等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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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現行高級中等職業學校課綱內容，情感教育議題已融入高級中等職業學校課程綱要

部定必修一般科目中，「公民與社會」列有主題「心理、社會與文化」，內容包含

家庭與社會等議題。「家政」列有主題「兩性交往」，內容包含交友等議題。「健

康與護理」列有主題「心理健康」，內容包含解決問題的能力等議題。 

2.設置健康與護理學科中心，其工作任務包括「研發及蒐整學科教學資源」及「推動教

師專業成長研習」。 

(三)大專校院教育階段： 

1.本於尊重學校課程自主之原則，鼓勵各校積極納入課程開設及教學活動之參考，包括

藉由相關會議或於課程網站加強宣導相關訊息。 

2.辦理大學校院性別平等教育相關研討會。 

3.補助大專校院辦理情感教育課程與教學相關活動：補助計畫之主題包括「情感的溝通

與表達」、「情感關係與處理」、「分手暴力之防治」、「流行文化與情感教育」、

「日常生活的情感教育」等內涵。 

二、良好的「情感教育」，將有助學生澄清對於情感的需求，建立良好的情感態度，學習在面對挫

折與衝突時，理性判斷、適當處理及明確決定，同時幫助學生在面對問題時學會自我調適、

紓解壓力與情緒。因此，未來本部仍將持續協助各級學校推動情感教育，協助學校透過課程

教學、輔導活動、宣導推廣、專題研究等方式，讓學生真正體悟情感教育的教授內涵，也讓

學生完整修習「情感教育」這一門人生中重要的必修學分。 

（五）行政院函送王委員惠美就近日台灣地區發現日本輻射食品以及碳酸

氫銨海帶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4 月 20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2121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7-175） 

王委員就近日台灣地區發現日本輻射食品以及碳酸氫銨海帶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

復如下： 

一、有關日本輸入台灣產品查驗，本部說明如下： 

(一)進口食品產地標示原則：本部食藥署為配合「由日本輸入之食品，需檢附日本官方出具

之產地（都道府縣）證明，始得申請輸入食品查驗」規定之實施，將擬訂「原產國為日

本之食品之產地標示原則」供食品業者遵循，以透明原產國為日本之進口食品產地資訊

。 

(二)有關本部食藥署邊境輸入食品報驗，如屬公告應向食藥署申請查驗之產品，應向產品輸

入港埠所在地之基隆港、桃園機場、台中港及高雄港辦事處，以電子或臨櫃方式申請查

驗並申報產品有關資訊；另外，申請報驗時應詳實填寫「食品及相關產品輸入查驗申請

書」，該申請書適用各項輸入食品及相關產品，依不同產品屬性有不同填報欄位。 

(三)本部食藥署執行進口食品查驗均係依據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廠商送件申請查驗後，即經


